关于《方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方城县招商引资政策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的起草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强化规范招商引资政策指导，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国办发〔2024〕2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有关政策落实事项的通知》（发改体改〔2025〕770号）以及《关于进一步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有关政策的通知》（豫发改体改〔2025〕640）等有关规定。
二、决定废止的政策性性文件

（一）方城县产业集聚区项目建设管理服务暂行办法（方政〔2014〕43号）

（二）方城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方政〔2014〕44号）
（三）方城县产业集聚区项目建设管理服务暂行办法(修订)（方政〔2017〕35号）
（四）方城县人民政府支持县域工业企业加快实施“三大改造”暂行办法（方政〔2018〕31号）
（五）方城县产业集聚区项目建设管理服务暂行办法(修订)补充意见（方政〔2019〕11号）
（六）方城县开发区标准化厂房管理使用暂行办法（方政〔2022〕2号）
（七）关于印发方城县制造业招商引资暂行办法的通知（方政〔2023〕33号）
（八）方城县新能源产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服务协调管理暂行办法（方政办〔2015〕17号）
（九）关于印发方城县招商引资产业转移搬迁企业奖补暂行办法的通知（方政办〔2017〕22号）
严格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各项要求，切实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三、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方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县政府及县政府办招商引资政策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是一份旨在优化营商环境、确保政策统一与有效的管理性文件。

注：上述分析主要依据常规行政文件范式与相关背景信息。作为一份“清理结果”类的通知文件，其直接内容通常较为简洁，核心信息在附件列表中。

核心内容说明
这份文件的核心，是正式公布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过往制定的招商引资类政策文件的集中清理结果。其根本目的是为了：

1.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清理不合时宜、相互矛盾或已失效的旧政策，建立一个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2.保障政策统一：确保现行所有招商引资政策与国家、省、市的最新法律法规和改革方向（如“放管服”改革）保持一致。

3.提升招商实效：为企业提供准确、有效的政策指引，避免因政策混乱影响项目落地。

文件内容构成
此类通知通常结构清晰，内容聚焦，具体构成如下：

1.通知正文

·清理背景与目的：阐述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而开展本次清理。

·清理范围与依据：明确清理对象为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发布的招商引资相关文件，并说明清理所依据的上级规定。

·清理原则与过程：说明清理遵循的标准和开展的大致过程。

·结果公布与效力：正式公布清理结果，并明确各类文件的生效状态和执行起始时间。

2.结果附件（核心部分）

这是文件的实质内容，通常以清单表格形式呈现，至少包含以下几类：

·继续有效的文件目录

·宣布废止的文件目录

·宣布失效的文件目录

·需要修订的文件目录

每一目录会列出文件名称、文号、清理意见（如“废止”） 等关键信息。

3.后续工作要求

对各级各部门提出要求，例如做好废止文件后续管理、衔接新政策、加强宣传等。

条款数量：通知正文条款较少，通常为5至10条，但附件清单可能包含数十项具体文件条目。

修订情况说明

这是一份公布专项清理工作结果的文件，其本身不是对某一具体政策的修订。它的产生，通常是基于一份更早的《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的通知》。可以将其理解为一次“政策体检”后发布的“体检报告”，目的是集中宣告一批文件的存废状态。在这份通知中，可能包含了对《方城县制造业招商引资暂行办法》等具体文件的效力确认或调整。

总而言之，这份《通知》是方城县政府为打造透明、高效、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招商引资政策库进行的一次重要“梳理”和“官宣”，为投资者和各部门提供了最新的权威政策依据。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起 草 人：张媛媛

联系方式：18039309355                                   

方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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